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6-2017年度春秋两季教材采购

招标要求

1、 中标方应按照招标文件和合同的规定履行业务，保质保量完成中标项目。中标方不得转让中标项目，也不得将中标项目分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。

2、 中标方提供的教材必须为正版教材，不得提供盗版、劣质教材，因版权问题而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提供此教材的中标方承担。

3、 如因出现缺页、错装、倒装、破损等问题教材，中标方均应无条件接受退书。

4、 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误订或重订的教材以及本采购周期内形成的余书，中标方均应无条件接受退书

5、 中标方应在收到订单后三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回告所订教材信息，在所订教材不再发行的情况下，能够向招标方提供替代教材信息，以便招标方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处理。

6、 中标方在收到订单后，必须在招标方通知的供应时间前，将所订教材配送至库房。配送费用由中标方承担。

7、 中标方送书入库时必须出具一式贰份的送货清单给招标方备案，清单上必须注明教材名称、ISBN、出版社、版次、作者、单价、数量、码洋、实洋。清单必须加盖单位公章，清单手写无效。

8、 中标方在中标后，有义务在招标方的统一安排下，参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精品、优秀教材库的建设，否则招标方有权与其终止合同。

9、 中标方将根据招标方的安排，在两季教材采购前，根据招标方的专业设置以及课程建设情况，组织各自合作出版社的资深编辑，携带相关课程精品教材，集中举行与招标方任课老师的交流活动，以便能进一步加快招标方的课程建设，提高招标方的教学水平。 
10、招标方提供两校区四间库房，由投标方考察酌情租赁，中标方独立管理库房，进行教材供应与结算业务，根据实际租用库房情况，缴纳房租。
11、中标方每学期向我方提供经学生领用人签字确认的《教材领用单》，并附电子数据（包含学期、班级、书号、书名、作者、年版、单价、数量、出版社、折扣、领用人等字段），教材具体领用情况录入招标方提供的教材信息库管理系统。中标方按招标统一折扣价格（两课教材除外）直接与学生供应结算，招标方协助组织。
